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
桂教资助〔2021〕28 号

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0—2021 学年度

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和 2021

—2022 学年度自治区人民政府

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

治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桂财规〔2019〕3 号）精

神,经评审，现将 2020—2021 学年度普通高校国家励志奖学金和

2021—2022 学年度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的获奖学生名单予以

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校于 12 月 31 日前完成国家励志奖学金、自治区人

民政府奖学金的发放工作。以上奖学金皆为一次性全额发放，通

过银行直接将奖学金转入获奖学生个人银行卡，并记入学生的学

籍档案。各校要就奖学金的使用和保管对获奖学生做好引导和教

育工作。

二、对于国家励志奖学金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的拨付，

属于我厅预算单位的，其指标已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下达；民

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由我厅直接拨付；其他各校由其业务主管部门

负责下达、拨付。



联系人：于丹，联系电话：0771—5815566。

附件：1．2020－2021 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

获奖学生名单

2．2021－2022 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自治区人民政府

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

2021 年 11 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